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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 

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星帅尔”）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

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上市公司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

规定，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发出的《关于对杭州星帅尔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出具《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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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

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

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三、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

交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

委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

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

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本所律师已

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

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四、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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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1、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对方为吕仲维等 7 名显名股东及由此 7 名显

名股东代持股份的 113 位隐名股东。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请核实交易完成前后隐名股东的准确数量，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

解决股份代持问题。 

（2）根据《报告书》，你公司称浙特电机存在部分代持情况无法准确核实、

隐名股东所持股权及多次股权变动均未进行工商登记的情况，请说明在此情况

下仍承诺浙特电机股东股权份额明确、无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的依据及合理性。 

（3）根据《报告书》，浙特电机各显名股东及隐名股东对其目前实际持有

的股权情况及本次交易的转让数量进行确认，请核实在代持情况无法准确核实

的情况下上述承诺及股份数量确认是否有效。 

（4）请结合浙特电机代持情况，详细说明浙特电机股权是否清晰，资产过

户是否存在障碍及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风险，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说明在代持问题解决前收购浙特电机股权的合规

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核实交易完成前后隐名股东的准确数量，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有利

于解决股份代持问题。 

根据对目前7名显名股东和 118名隐名股东出具的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浙特电机隐名股东对比情况如下： 

 交易完成之前 交易完成之后 差额 

隐名股东人数 118 100 18 

隐名股东持股比例 15.61% 11.21% 4.40% 

本次交易之前，浙特电机隐名股东数量为 118 名，合计持有的股份比例为

15.61%；本次交易完成后，浙特电机隐名股东数量为 100 名，合计持有的股份比

例为 11.21%；经过本次交易，浙特电机隐名股东数量下降了 18 名，隐名股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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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持股比例下降了 4.40%，本次交易实际上是将隐名股东人数和被代持的股权比

例数降低了。 

同时，标的公司的 7 位显名股东对解决代持情况已作出承诺，“自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本人名下代持

股份还原给被代持方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受被代持股东委托，将所代持的

股份真实转让给其他第三方。代持股份还原或者转让完成后，本人保证浙特电机

股权结构清晰，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对于以上承诺，标的公司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选择恰当的时机，采用以下

方式解决股权代持问题： 

（1）隐名股东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代其持有股份的显名股东。 

（2）隐名股东授权代其持有股份的显名股东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星帅尔，

或经星帅尔认可的有利于浙特电机未来发展的其他第三方。 

（3）将显名股东代隐名股东持有的股份还原至相应的隐名股东名下。 

（4）将显名股东代隐名股东持有的股份还原至相应的隐名股东持股的有限

公司或合伙企业名下。 

（5）有利于妥善解决浙特电机股权代持问题的其它方案。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中隐名股东的人数及持股比例均有所下降，且 7 位显名

股东已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解决代持情况，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解决标的公司

的股份代持问题。 

经核查，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解决标的公司的股份代持问题。 

（二）根据《报告书》，你公司称浙特电机存在部分代持情况无法准确核

实、隐名股东所持股权及多次股权变动均未进行工商登记的情况，请说明在此

情况下仍承诺浙特电机股东股权份额明确、无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的依据及合

理性。 

尽管标的公司历史上的股权代持情况已经无法准确核实，但是，根据对 7

位显名股东及部分隐名股东进行的访谈（访谈股东所持股数占本次交易前浙特电

机除星帅尔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数量合计的比例为 98.69%），根据全体股

东出具的确认，经核查标的公司 2018 年 5 月份的分红明细表、分红及转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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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目前仍存在 118 位隐名股东和 7 名显名股东。该 125 名股东确认的股份

数加总即为工商登记中 7 名显名股东股份数的总和。 

全部 118 位隐名股东均签署了《确认函》，确认本人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及

代持情况，并确认本人在股权代持过程中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经访谈 7位显

名股东及部分隐名（访谈股东所持股数占本次交易前浙特电机除星帅尔之外的其

他股东所持股份数量合计的比例为 98.69%），其股份均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7 位显名股东出具的《承诺函》，承诺“自公司成立至今，公司股权存在大

量委托持股情形，隐名股东所持股权及多次股权变动均未进行工商登记，该过程

不存在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各股东的股权份额明确，无任何争议、纠纷或

潜在纠纷。若出现相关纠纷，本人愿意自行解决，妥善处理。因上述事项或违反

承诺给星帅尔及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应

的损失。” 

综上，锦天城律师认为，尽管标的公司历史上股权存在大量委托持股情形且

已无法核实，但经过标的公司显名股东的承诺及隐名股东的确认，及由 2018 年

5 月的分红资料佐证，浙特电机 7 位显名股东在承诺函中承诺“浙特电机股东股

权份额明确、无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具备依据，具有合理性。同时，7 位显名

股东已经出具了承诺，保证若出现纠纷导致星帅尔及投资者受到损失的，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为星帅尔及投资者提供了保障。 

（三）根据《报告书》，浙特电机各显名股东及隐名股东对其目前实际持

有的股权情况及本次交易的转让数量进行确认，请核实在代持情况无法准确核

实的情况下上述承诺及股份数量确认是否有效。 

首先，经核查裁判文书网，访谈 7位显名股东及部分隐名（访谈股东所持股

数占本次交易前浙特电机除星帅尔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数量合计的比例为

98.69%）并获得 125 名自然人股东的确认，各位股东目前的持股份额没有相应的

纠纷。其次，7 名显名股东出具了承诺，保证若标的公司股权出现纠纷，将自行

解决，若导致星帅尔及投资者受到损失的，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相

应损失。 

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浙特电机各显名股东出具的承诺及隐名股东出具的

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具备法律效力。若其中对股份数量的承诺或确认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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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 7 位显名股东承诺为相关不利后果承担损失

赔偿责任，可以为星帅尔及投资者利益提供保障。 

（四）请结合浙特电机代持情况，详细说明浙特电机股权是否清晰，资产

过户是否存在障碍及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风险，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说明在代持问题解决前收购浙特电机股权的合

规性。 

1、请结合浙特电机代持情况，详细说明浙特电机股权是否清晰，资产过户

是否存在障碍及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风险。 

根据显名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及隐名股东签署的《确认函》等，经访谈 7

位显名股东及部分隐名（访谈股东所持股数占本次交易前浙特电机除星帅尔之外

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数量合计的比例为 98.69%），浙特电机的股权虽存在代持，

但截至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实际持股情况已经各股东确认。 

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帅尔与吕仲维、范秋敏、金纪陆、孔逸明、沈才勋、

邢一均、袁英永等 7 名自然人及海旺信息已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

协议》，上述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尚需经星帅尔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且根

据隐名股东签署的《确认函》，参与本次交易的全部 113 位隐名股东均已授权显

名股东行使签署协议及转让股份等股东权利。所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同意

或授权本次交易。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本次交易的浙特

电机股权不存在限售或限制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

受到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截至本次交易前浙特电机全部 118 位隐名股东均已签署《确认函》，确认在

股权代持过程中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根据浙特电机及 7位显名股东出具的

《说明》，虽然公司股权存在代持情况，但公司已采取妥善措施对隐名股东的利

益予以保障。最近三年来，历次分红及股权转让等事宜均获得隐名股东的确认，

公司及公司股东之间未发生隐名股东就公司分红、股权转让等事项向公司及显名

股东主张股权或产生争议或纠纷的情况。 

对于标的公司因股权代持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议和纠纷，标的公司 7 位显名股

东已出具了《承诺函》：“公司股权存在大量委托持股情形，但是各股东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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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明确，无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出现相关纠纷，本人愿意自行解决，

妥善处理。因上述事项给星帅尔及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综上，虽然浙特电机股权存在代持，浙特电机目前的股份数已经得到了各股

东确认，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不存在股权转让的纠纷，若出现股权转

让的纠纷，7 位显名股东愿意为星帅尔及投资者承诺损失赔偿责任。 

2、对在代持问题解决前收购浙特电机股权的合规性的说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四）重大

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

债务处理合法。”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股权虽然存在代持，但股份数额已经得到

各股东的确认，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标的公司的股权本身目前

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处理事项。同时，标的公司的 7 位显名股东已经作出承诺“自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本人

名下代持股份还原给被代持方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受被代持股东委托，将

所代持的股份真实转让给其他第三方。代持股份还原或者转让完成后，本人保证

浙特电机股权结构清晰，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综上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星帅尔本次交易在代持问题解决前收购浙特电

机股权，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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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杭州

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2019 年 1 月 10 日 

 

 

顾功耘 

劳正中 

余飞涛 


	声明事项
	1、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对方为吕仲维等7名显名股东及由此7名显名股东代持股份的113位隐名股东。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